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運動競技與產業學士原住民專班 

學生專業服務認證作業要點 

107 年 12 月 22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專班事務會議通過 

ㄧ、目的：為促進運動競技與產業學士原住民專班(以下簡稱運產班)學生專業之服務，促使

專業服務時數採認明確化，故訂定本作業要點。 

二、實施對象：運產班全體學生。 

三、實施時間：每學期進行採計。 

              上學期：當年八月至隔年一月；下學期：當年二月至七月。 

四、辦理方式： 

（一）大學部一年級入學即核發專業服務認證護照，若遺失或損毀，申請補發須增加服務 10

小時。 

（二）學生每學期至少服務 15 小時，並經由導師於每學期末進行審查，認定其服務時數（如

遇特殊情況，經導師同意後，得由次一學期補足），並送交運產班主任確認。學生於大

四上學期結束前至少完成總服務時數 100 小時，否則專業服務學分不予計算。 

（三）專業服務包含裁判服務、教練服務、籌備活動、志工服務及其他經專班事務會議審核

通過之相關專業服務等。 

    1.裁判服務：一天採計至多 8 小時，半天則採計 4 小時。若領有裁判費超過新臺幣 500

元整，則裁判服務時數減半。 

（1） 正式行文至運產班：由帶隊老師認定。 

（2） 未正式行文至運產班者：由負責大學部業務之老師（或運產專班學會指導老師）

認定。 

（3） 社區服務者：委由各承辦人員（或主辦單位）認定。 

    2.教練教學：須先知會導師或運產班課務老師（或運產班學會指導老師），方得進行認定，

若領有固定酬勞者，服務時數不予計算。 

（1） 系隊教練：須由各系所學生所屬學會行文（或發聘書/函）至運產班及其導師，毎

系隊最多兩名教練擔任。若兩位同學同時擔任同一系隊教練者，則時數減半。 

（2） 班級及其他團體教練服務：應事先擬定教練計畫書（或發聘書/函），經由導師認

可後，方得進行採認。 

（3） 如遇特殊情況未能出席指導，需事先向導師核備。若經查證無故缺席，則教練服

務時數減半。 

    3.籌備活動： 

（1） 協助籌備校內、外各項體育活動者，應先擬定活動計畫書並經籌辦單位認定，方

可採計。 

（2） 單次活動之籌備時數，至多以 10 小時為限。 

    4.志工： 

（1） 正式行文至運產班：由運產班主任認定。 

（2） 未正式行文至運產班者：由負責大學部業務之老師（或運產班學會指導老師）認

定。 

    5.其他： 

（1） 前四項之時數不可補於本項中。 

（2） 擔任各項場地服務、糾察等工作為主。 

（3） 本項時數由負責人採計，導師則執行本項之認定原則。 



五、本要點於專班事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 


